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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 15 日，是實行“一國兩制”的澳門

特別行政區首次和國內其他地區一道，通過舉辦國家

安全日紀念活動，來進一步加深對維護國家安全重要

性的認識，探討落實在澳門特殊條件下維護國家安全

體制機制建設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行辦法，因而具有重

大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內容及理解 
 

總體國家安全觀是 2014 年 4 月 15 日習近平主席

主持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並講話中首次

提出的，是積極面對國內和國際形勢的深刻、複雜、

廣泛變化，分析部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階段

和重要戰略機遇期的任務，勇於承受發展中大國面臨

的各種矛盾、風險、壓力和挑戰，在中國傳統國家安

全戰略思想特別是新中國國家安全戰略思想的基礎

之上的理論和實踐創新，體現了當代中國國家治理體

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智慧和使命擔當。對於鞏

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有顯著的重要意義。 

總體國家安全觀不再如傳統的國家安全概念局

限於領土完整和國家統一等形而上的概念，其涵蓋的

領域具有完整性和開放性，既包括政治安全、國土安

全、軍事安全等傳統安全領域，也包括經濟安全、文

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生態安全、

資源安全、核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

域，並將伴隨時代進步而不斷豐富其內涵、拓展其外

延，甚至不容忽視外太空、深海和極地安全等，不僅

涉及一國的安全，而且涉及國際安全合作以保衛全人

類的利益。 

理解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把握五大要素和五對關

係。所謂五大要素：一是以人民安全為宗旨，堅持以

人為本，國家安全一切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奠定群

眾基礎；二是以政治安全為根本，堅持中共領導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以制度安全和政權安全

作為國家安全的根本保證；三是以經濟安全為基礎，

確保國家經濟發展不受侵害，提高國家經濟實力，促

進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為國家安全提供堅實物質

基礎；四是以軍事、文化和社會安全為保障，將國防

硬實力和思想軟實力結合起來，強基固本，遵循規

律，解決好威脅社會穩定的各類問題；五是以促進國

際安全為依託，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建設

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所謂五對關係：就

是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

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

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

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1 強調這五對對立統一

關係是彼此聯繫、相互影響，相互依賴並相互轉化，

是密不可分的有機統一體，構成國家安全整體不可分

割的系統理念和制度體系。 

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國兩制”前提下直屬

於中央政府的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是中

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國家對澳門恢復

行使主權，就意味着對澳門事務擁有和對整個中國領

域範圍內的一切人和事同樣的排他性的獨立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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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同時也意味着澳門也必須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相

應義務，這是毋庸置疑的。 

 

 

二、維護國家安全是港澳特區政府和 
港澳居民的義務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2015)第 11 條規

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

量、各政黨和各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

組織，都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中國的主權

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和分割，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

領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

人民的共同義務。”第 40 條又規定：“地方各級人

民代表大會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在本行政區域內，保證國家安全法律法規的遵

守和執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依照法律法規規定管理

本行政區域內的國家安全工作。香港特別行政區、澳

門特別行政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2 

如何理解這兩個條文？筆者初步嘗試做以下詮

釋：首先，這兩個條款的行文內容，突出強調了在維

護國家安全的義務責任方面，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

政區作為國家的地方組成部分和內地其他地方各級

權力機關和政府一樣承擔相應責任，港澳同胞作為中

國公民也和內地人民一樣肩負相應義務，在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一國”原則問題上不具例

外性。其次，在“一國兩制”前提下和基本法規定的

法律適用制度框架內，《國家安全法》截止目前尚未

作為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而在港澳兩地

加以適用，內地制定的用以調整國家安全事務的法律

法規尚不具備條件直接或間接在港澳地域範圍內加

以實施，但這並不意味着該等法律完全不會由於屬人

管轄的關係而對港澳居民的特定行為加以適用，港澳

居民並無脫離國家安全事務管理的“法外特權”，倘

若違法犯罪也必然招致依法追究。再次，香港、澳門

兩個特別行政區在不適用全國性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規範的現實情況下，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依法都

有義務和責任通過建立、完善和實施自身法律規範和

制度體系來保障國家安全，不能任由外國把當地作為

顛覆國家根本制度、宣傳西化、分裂中國的橋頭堡和

前沿陣地，更不能縱容和漠視“台獨”、“港獨”等

損害國家統一和安全的活動蔓延生事，必須依法有所

作為、堅決打擊。 

其實，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使命，並非《國家安

全法》首次加以強調，而是現行憲法明確加以規定的

神聖職責。筆者在此特別希望提及憲法規定公民對國

家承擔法定義務的 6 個條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 52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維護國家統

一和全國各民族團結的義務。”第 53 條規定：“中

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保守國家秘

密，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勞動紀律，遵守公共秩序，

尊重社會公德。”第 54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

公民有維護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不得有

危害祖國的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第 55 條規

定：“保衛祖國、抵抗侵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個

公民的神聖職責。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參加民兵組織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光榮義務。”第 56 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還

有第 51 條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

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

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 

當前國家專門闡發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香

港、澳門實行“一國兩制”的憲政基礎的道理，說明

憲法在香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完全生效並根據特定

規則在港澳加以適用的規則，落實到港澳同胞身上就

要求其對國家履行憲法確立的上述公民義務，《香港

基本法》和《澳門基本法》第三章有關港澳居民和在

港澳的其他人“有遵守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實行的

法律的義務”理所當然地應包含上述憲法義務。當

然，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第 11 條，香港

和澳門實行的保障居民基本權利和自由的制度以及

有關政策，皆以基本法的規定為依據，這使得上述憲

法義務的履行內容和方式可能與內地其他地區有所

不同，如港澳地方稅制完全無須上繳中央，港澳居民

兵役動員和登記程序制度尚不明確等，但這並不妨礙

港澳同胞承擔和履行上述公民義務的正當性和合理

性，過往宣傳和作法上存在的偏頗和誤解應當予以糾

正和重新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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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特區建立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體制

和機制的工作任重道遠 
 

2009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率先完成旨在落實《澳

門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制定

工作，針對懲治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

央政府、竊取國家機密的犯罪以及為着上述目的而與

外國政治性組織和團體建立聯繫的犯罪確立了相關

刑事規範。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落實《澳門基本法》

完成相關任務的重大舉措，顯示了澳門特別行政區履

行對國家承擔的維護國家安全義務責任的積極態

度，值得高度肯定。 

但與此同時也必須看到，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是

一項綜合系統的工程，是集各項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實

施、日常交易處理和防範、突發緊急事件的內外應對

和交涉，立法和司法程序的有效準備和展開等為一體

的公共權力的統一運用，並非簡單制定一部法律即算

大功告成的。澳門特別行政區落實維護國家安全的體

制機制建設，距離習近平主席所宣導的總體國家安全

觀的要求還具有相當的距離，例如，澳門博彩業的一

業獨大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和局限着澳門經濟的持續

健康發展，並影響和威脅着澳門的經濟安全和社會穩

定，特區政府有必要下大力加強對博彩經營體制的法

律監管，制定適當的行業准入條件以確保這一關係區

際民生的行業規模受控並盡可能消除對周邊地區的

負面影響。再如，徒法不能自行，澳門目前尚不具備

維護國家安全的全面執法機制和執法隊伍，本地警方

從維護社會治安角度所展開的工作卓有成效但覆蓋

面不足，一些重大敏感問題尚未觸及處理，特別是《維

護國家安全法》中只規定相關犯罪的處罰，並未涉及

相關行為尚未構成犯罪時的行政防範及其處理，只把

處罰的行為嚴格限定在《澳門基本法》第 23 條明確

提及的犯罪構成，而對其他相同性質的違法犯罪仍然

處於無法可依狀態，這些都需要從澳門實際出發，盡

快研究探討通過加快立法和行政措施來加以補救和

完善。 

澳門特別行政區相較於鄰近的香港，執政團隊全

部由愛國者組成，廣大居民的愛國愛澳傳統深厚，深

層次的社會矛盾和問題尚處於可控狀態。利用這樣相

對較為穩定的優勢條件，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率先

探索和走出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和澳門兩個

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創新實踐，亦應算是特別

行政區對國家的必要承擔和貢獻。 

 

 

 

註釋： 
                                                 
1 《總體國家安全觀干部讀本》編委會編：《總體國家安全觀干部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年。 
2 此處及下文所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條文均源自中央人民政府網站法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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